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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

完成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邵增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特别提示： 

1、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董事长邵增明先生，计划自 2023 年 10 月 25 日起 6 个月内（法

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以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增持股份的总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1,50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 

2、增持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公司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董事长邵增明先生出具的《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成情况告知函》，截

至 2024 年 2 月 5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邵增明先生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 975,765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3829%（已剔除最新披露的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计算），

增持金额为 29,841,930.11 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增持主体的增持金额已超

过增持计划金额的下限。 

 

一、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邵增明先生基于对公司和行业未来发展

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维持资本市场稳定，增强投资者信心，计

划自 2023 年 10 月 25 日起 6 个月内（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的总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1,50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邵增明先生承诺在增持计划期间、增持

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及将在自公司披

露增持计划之日起的 6 个月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若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公司股票存在停牌或有关原因无法实施的情形，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或原因解

除后顺延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8）。 

 

二、增持计划实施完成情况  

截至 2024 年 2 月 5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邵增明先生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 975,765 股，增持金额为 29,841,930.11

元（不含交易费用），占公司总股本的 0.3749%（剔除最新披露的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占公司总股本的 0.3829%），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增持日期 增持方式 

增持股数

（股） 

增持金额 

（元） 

增持均价 

（元/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邵增明 
2023 年 10

月 26 日 
竞价交易 100,000.00 3,159,522.00 31.5952 0.0384% 

邵增明 
2023 年 10

月 27 日 
竞价交易 15,000.00 497,958.00 33.1972 0.0058% 

邵增明 
2023 年 10

月 30 日 
竞价交易 112,000.00 3,758,284.00 33.5561 0.0430% 

邵增明 
2023 年 11

月 3 日 
竞价交易 73,000.00 2,450,075.20 33.5627 0.0280% 

邵增明 
2023 年 11

月 13 日 
竞价交易 50,000.00 1,692,967.00 33.8593 0.0192% 



邵增明 
2023 年 11

月 14 日 
竞价交易 91,205.00 3,146,687.55 34.5013 0.0350% 

邵增明 
2023 年 11

月 16 日 
竞价交易 30,000.00 1,038,298.00 34.6099 0.0115% 

邵增明 
2023 年 11

月 23 日 
竞价交易 30,000.00 1,109,817.00 36.9939 0.0115% 

邵增明 
2023 年 12

月 7 日 
竞价交易 78,800.00 2,661,666.00 33.7775 0.0303% 

邵增明 
2023 年 12

月 22 日 
竞价交易 10,000.00 303,700.00 30.3700 0.0038% 

邵增明 
2024 年 1 月

22 日 
竞价交易 110,000.00 3,052,055.00 27.7460 0.0423% 

邵增明 
2024 年 1 月

31 日 
竞价交易 87,860.00 2,314,322.00  26.3410 0.0338% 

邵增明 
2024 年 2 月

1 日 
竞价交易 20,000.00 516,200.00  25.8100 0.0077% 

邵增明 
2024 年 2 月

2 日 
竞价交易 87,900.00 2,242,106.80  25.5075 0.0338% 

邵增明 
2024 年 2 月

5 日 
竞价交易 80,000.00 1,898,271.56  23.7284 0.0307% 

合计 975,765.00 29,841,930.11 / 0.3749% 

注：上表中单日及合计增持金额均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4 年 2 月 5 日，邵增明先生直接持股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增持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增持后持有的公司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剔除最新披露的

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数量

后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剔除最新披露的

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数量

后占总股本比例 

邵

增

明 

86,572,497 33.2623% 33.9727% 87,548,262 33.6372% 34.3556% 

邵增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28,956,496 股，

增持后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29,932,261 股。 

 

三、其他说明 



1、上述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

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2、上述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要求，监督本次增持计划

实施主体合理安排增持数量及金额。 

 

四、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邵增明先生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了《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

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增持股份的法律意见》认

为： 

（1）本次增持的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2）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的行为合法合规，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3）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增持人

的本次增持属于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4）公司已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

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就本次增持的实施结果进行信息披露。 

 

五、备查文件  

1、本次增持主体出具的《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成情况告知函》；  

2、《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董事长增持股份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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